





宜燃安〔2023〕1号



关于印发《宜昌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          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市城（乡）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城镇燃气行业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燃气行业事故造成的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市城（乡）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制定了《宜昌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宜昌市城（乡）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2023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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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5430]1  总则
[bookmark: _Toc16411]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我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运行机制，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地处置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燃气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208]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6号（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9号（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8号（自2019年4月1日起施行）；
（5）《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6）《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7）《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3号（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8）《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18号（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9）《湖北省燃气管理条例》（湖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10）《湖北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年第367号（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11）《湖北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2）《湖北省城镇燃气行业重大事故应急预案（试行）》（鄂燃安〔2017〕2号）；
（13）《宜昌市燃气管理办法》（宜府办发〔2018〕55号）；
（14）《宜昌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宜府发〔2022〕5号）。
[bookmark: _Toc6433]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为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适用于宜昌市行政区域内一般以上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含液化石油气场站、天然气管道、门站、储配站、调压站、加气站、燃气用户等设备设施故障或损坏引发的燃气泄漏、火灾、爆炸、停气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6242]1.4  工作原则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的原则。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和各有关部门按照事件严重程度，根据职责分工和相关应急预案开展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31619]1.5  事件分级
按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重大）、Ⅲ（较大）、Ⅳ（一般）四个等级（详见附件1）。
[bookmark: _Toc5596]2  组织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2128]2.1  组织体系
宜昌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组织指挥体系包括：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应急指挥体系、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
设立宜昌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小组。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指挥小组组长；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住建局局长担任指挥小组副组长；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委、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各区人民政府和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相关负责人为成员。市应急指挥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住建局办公，办公室主任由市住建局分管副局长兼任。指挥小组成员未在本市或有特殊情况时，由所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动态调整。（指挥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见附件2、3）
设立城镇燃气突发事件专家咨询组，由市住建局牵头，根据应急需要，组织协调城镇燃气、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生态环境、气象、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参与应急处置。
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管委会设立本地区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小组，负责拟定本地区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处理本区域管辖的燃气突发事件抢修救援组织实施，必要时请求上级支援。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建立相应的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负责制定本企业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1642]2.2  主要职责分工
2.2.1  市指挥小组：决定应急预案的启动和终止；负责组织、协调、指挥全市城镇燃气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落实上级部门有关事故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指示要求；当发生重大、较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时，负责组建现场指挥部，及时指挥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加强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的分析、研判，及时了解掌握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情况，根据需要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处置建议；协调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给予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支援。
2.2.2  市指挥小组办公室：负责市指挥小组日常工作，接收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报告，及时向指挥小组报告事故信息和应急处置建议，根据指挥小组指示适时启动应急预案，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传达和执行上级部门的各项决策部署、指令要求，并检查报告执行情况；负责报告或通报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情况；组织修订市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2.3  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单位做好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工作，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市委网信办：负责收集分析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指导有关事件处置部门做好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控和应对处置。
市住建局：负责接收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报告，第一时间将城镇燃气突发事件信息向指挥小组组长和市政府、市安委会、省住建厅报告；负责组织协调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救援工作，尽快修复被损坏的燃气设施，督促指导相关宣传、教育、培训、演练等工作；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事发地进行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支持；跟踪掌握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收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有关信息；协助有关部门和市人民政府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调查处理。
市经信局：负责协调基础电信、电力运营企业做好事发现场、事故应急处置现场的公众通信和电力保障。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燃气安全突发事件现场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依法查处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市民政局：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被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影响的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救助及遇难人员的善后处置工作；适时开展社会捐赠活动。
市财政局：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提供必要的事故抢险、应急救援资金保障，并积极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及时开展环境监测，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对环境安全应急处置工作提出建议；组织行业专家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环保应急处置、灾后恢复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参与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处理。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涉及交通运输行业的应急救援工作，做好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期间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的调度和运力保障工作，配合公安交警维护应急救援期间公共交通运输秩序。
市商务局：负责参与餐饮业场所、酒店、商超、宾馆燃气设施突发事件的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协助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餐饮业场所燃气设施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协助做好餐饮业场所燃气设施事故善后有关事宜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市卫健委：负责组织开展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做好突发事件现场卫生处置，开展卫生防御工作；对灾后伤病员医疗救治和卫生防御提出建议；开展突发事件个体危机干预和群体危机管理。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城镇燃气突发事件信息的汇总报送工作；指导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工作评估；依法组织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根据救援需要，协调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村组、社区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参与城镇燃气行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组织特种设备专家对抢险救援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对灾后城镇燃气设施中特种设备的恢复重建进行技术指导。协助开展餐饮企业场所燃气设施事故的应急抢险和调查处理等工作。
市城管委：负责对市住建局移送涉嫌的危害燃气设施安全、违反规定使用燃气等违法案件进行查处，协助相关部门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市气象局：负责向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小组提供事发地当日及近期天气情况，并为应急指挥小组实施应急抢险工作提供有关决策建议；指导事故场站安装雷电防护装置，进行灾后恢复重建。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实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协助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对灾后消防设施的恢复重建进行指导。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根据燃气突发事件等级，履行城镇燃气属地管理责任，组织或参与辖区内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制定辖区内燃气生产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指挥、组织、协调本辖区内一般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配合开展较大以上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抢险救援、医疗卫生、交通管制、善后处置、新闻信息等相关工作。
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编制本企业燃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抢险职责，建立应急抢险队伍，配备应急救援物资；负责及时报送本单位供气范围内的燃气安全突发事件，并进行先期处置；在应急指挥小组的指挥下，全力配合做好突发事件救援处置工作等。
2.2.4  专家工作组：参加指挥小组统一组织的城镇燃气安全生产有关活动及专题研究；应急响应时，按照指挥小组的要求，及时赶赴突发事件现场认真分析研究突发事件发生原因、应急抢险对策措施等，为应急抢险提出决策依据和咨询建议，并对应急抢险救援队伍予以技术指导；参与事故调查，对事故处理提出建议；提供技术指导，收集汇总相关数据，组织开展技术评估，为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处置提供科学依据及技术支撑。
[bookmark: _Toc32233]3  预防和预警
[bookmark: _Toc11128]3.1  预防
3.1.1  监测和风险分析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对市内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状况进行综合分析、风险评估。
市直各有关部门、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及其相关部门负责城镇燃气突发事件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和信息监控，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在所属相关部门及街道（乡镇）、社区（村）建立专职或者兼职信息员队伍，承担突发事件信息收集、报告任务。
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完善日常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按照规范要求开展燃气领域的检查评估工作，全面掌握设施运行状况，查找、分析设施运行风险，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治措施，消除设施运行安全隐患和问题。
3.1.2  风险预防
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全员安全责任制，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健全风险防控措施，消除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各级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城镇燃气风险隐患排查的监督管理，做好突发事件预防工作。
[bookmark: _Toc27220]3.2  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按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预警级别划分为四级，从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分别对应预计可能发生的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3.2.2  预警信息发布
（1）发布权限。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息和涉及跨区的蓝色预警信息，由市指挥小组发布，并依照有关规定向省人民政府报告；蓝色预警由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发布，并向市人民政府和市指挥小组办公室报告。
（2）发布制度。城镇燃气管理部门会同突发事件涉及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研判可能发生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时，应当向市指挥小组办公室提出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初步判断属于市级发布权限的，根据市指挥小组授权，市指挥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区、相关部门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报刊、网络等通讯手段和传播媒介，采用公开播送、逐户通知等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并通报可能影响到的相邻区域。对于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及医院、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采取足以使其知悉的有效方式发布预警信息。属于区级发布权限的，由各区人民政府按照区级应急预案进行发布。
（3）发布内容。城镇燃气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内容主要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事件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应对常识、警示事项、事态发展和咨询电话等。
3.2.3  预警措施
进入预警状态后，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及时掌握、提供设施运行信息，组织有关部门、相关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和专家及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级别。
（2）防范处置。根据分析评估结果，制定落实应对工作措施，转移、疏散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财产，并对事发地附近公共设施和重要点位进行保护，确保安全和正常运行。
（3）应急准备。市指挥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当加强联络，保证通信畅通，应急处置队伍和专业人员进入待命状态，调集足够应急所需物资和装备，做好应急保障准备工作，必要时邀请专家咨询组入驻市指挥小组办公室。
（4）舆论引导。公布咨询电话，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更新情况，组织专家进行解读。加强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2.4  预警级别调整和预警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后，应当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预警内容需变更或者解除的，由预警发布机构及时变更或者解除。
[bookmark: _Toc3095]4  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1513]4.1  信息报告与通报
4.1.1  报告时限和程序
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属地城镇燃气管理部门在发现或者接到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报告后，除按火灾事故等规定报警外，应当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核实情况，应当于1小时内向市指挥小组办公室报告。
市指挥小组办公室接到信息报告或者监测到相关信息后，应当立即核实，对突发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判断。对初步认定为特别重大或者重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市指挥小组办公室应当立即向市人民政府和省住建厅报告，并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管理部门。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市指挥小组办公室应当在1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和省住建厅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及以下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市指挥小组办公室应当在2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城镇燃气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逐级上报事故情况,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已有宜昌市突发事件一体化应急联动处置平台的可以通过平台报告。
4.1.2  应急值班值守电话
宜昌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小组办公室24小时值守电话：0717-6445920。
4.1.3  报告方式与内容
紧急情况下，可先通过电话口头报告，随后及时报送书面报告。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包括初报、续报和终报。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终报在突发事件处置完成后上报。初报信息要简明扼要、清晰准确，一般包括以下内容：事发单位、时间、地点；事件的简要经过；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事发现场应急救援情况；事件报告单位、报告人和联系电话。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处置进展情况或者需要补充报告的情况。终报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对发生时间、地点和影响比较敏感的事件，可特事特办，不受报送分级的限制。
4.1.4  信息通报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及其城镇燃气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通报相邻区域的地方政府及其城镇燃气管理部门，并向市指挥小组办公室报告。
[bookmark: _Toc5183]4.2  先期处置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和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要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市指挥小组办公室报告。发生地震、火灾等其他突发事件危及城镇燃气安全时，相关部门及单位应当及时采取先期处置措施，减少或者避免造成城镇燃气运行事故；公安机关和消防救援、医疗等机构要及时采取管制措施和专业救援措施。
对于较大以上燃气突发事件，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的一般燃气突发事件，市指挥小组应当及时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1101]4.3  分级响应启动
根据突发事件等级，按照分级响应原则，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由高到底分别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四个等级。
Ⅰ级、Ⅱ级、Ⅲ级响应启动。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时，根据市指挥小组决定，由市指挥小组办公室启动Ⅰ级、Ⅱ级、Ⅲ级应急响应，向相关成员单位发布启动相应应急程序的命令，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省人民政府、省住建厅报告。
Ⅳ级响应启动。初判发生一般城镇燃气突发事件，事发地区人民政府或者授权机构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市指挥小组根据需要组织有关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涉及跨区的一般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由市指挥小组决定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4.3.1  指挥协调
启动Ⅰ级、Ⅱ级、Ⅲ级响应后，由市指挥小组按照本预案，指挥协调各成员单位、救援队伍和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实施应急救援。启动Ⅳ级响应后，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市指挥小组办公室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有关部门予以指导和协助。
4.3.2  响应措施
发生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根据响应等级，由市指挥小组或者事发地区人民政府指挥协调现场指挥小组及各类应急力量和资源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态扩大。
（2）组织周围群众撤离危险区域，维护好社会治安秩序，同时做好撤离人员的生活安置工作。
（3）根据燃气的物理、化学性质，实施泄漏、爆炸和火灾的扑救处置工作以及其他救援工作。
（4）加强现场保护，维持现场治安和交通秩序。
（5）调集救援车辆和人员、医疗设备，转运伤员，做好医疗救护工作；做好现场救援人员人身安全防护，防止烧伤、中毒等伤害。
（6）设置警戒线和划定安全区域，对事发地现场和周边地区进行有毒气体分析、大气环境监测，必要时向周边居民发出警报；做好重要设施和目标的保护工作，防止对江河、湖泊、交通干线等造成重大影响。
（7）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应当采取记录、拍照等方式进行现场标记，尽量妥善保护现场。
4.3.3  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按照市指挥小组统一部署或者授权，通过发布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4.3.4  安全防护
参加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本预案及有关规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bookmark: _Toc16164]4.4  响应终止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者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后按照“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结束应急响应工作，有序撤离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若已成立现场指挥小组，应予以撤销。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bookmark: _Toc30872]5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1601]5.1  善后处置
受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发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订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对燃气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按照规定给予抚恤、救助，并提供心理与司法援助。对紧急调用、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物资按照规定给予补偿。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等工作。
[bookmark: _Toc28057]5.2  恢复重建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尽快修复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以及毁损的民房，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工作和社会秩序。重大、特别重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恢复重建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统筹部署,由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具体组织实施；一般、较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负责。
[bookmark: _Toc19547]5.3  调查评估
突发事件应急结束后，按照市指挥小组部署，市直各相关部门和事发地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及时查明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制定改进措施，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调查与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4696]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9579]6.1  队伍保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应当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管理，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组建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市指挥小组办公室应当定期组织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培训，组织和指导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定期或者不定期开展应急抢险演练，确保抢险队伍、抢险物资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bookmark: _Toc23394]6.2  资金保障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保障本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所需经费。为解决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紧急调用、征用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财物而产生的补偿问题，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由城镇燃气管理部门报同级政府批准后，由同级财政按照规定给予补偿；因受事件影响的受伤群众所需医疗救治费用，由同级财政按照规定予以支付；其他费用由突发事件责任方负担。
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加大资金投入，组建适应本单位供应区域、设施规模相匹配的燃气抢险力量。
[bookmark: _Toc20730]6.3  物资保障
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配备用于现场抢救等使用的消防器材、防护器材，加强突发事件物资装备保障的日常管理。
根据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特点，吊车、铲车、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由事发地区人民政府或者授权部门负责协调保障；客运、货运等运输车辆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和事发地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保障；现场医疗救护所需的车辆及应急药品、器械由市卫健委负责协调保障。
[bookmark: _Toc30697]6.4  措施保障
市指挥小组成员单位按照任务分工，落实设施抢修、秩序管控、医疗救援、专业救援、通信保通、电力保供等保障工作。未设立现场指挥小组的，由各成员单位按照市指挥小组工作部署，落实现场救援保障工作。
市住建局负责建立城镇燃气应急抢险专家库，实行即时咨询和动态管理。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强化燃气智慧化设施维护管理，确保设施设备安全有序运行。
[bookmark: _Toc16744]6.5  宣传培训和演练
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安全用气、应急避险常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开展城镇燃气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应急知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市、县（市）区、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城镇燃气管理部门、各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每年至少组织1次不同类型的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实战演练，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27062]7  奖励与处罚
对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扬或者奖励。对在突发事件中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5435]8  附则
[bookmark: _Toc23538]8.1  名词术语
城镇燃气是指燃气经营者提供给燃气用户作为燃料使用并符合相关标准的气体燃料，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
[bookmark: _Toc18952]8.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住建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7911]8.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一、特别重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一）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者100人以上严重中毒和重伤的燃气突发事件。
（二）因燃气供应中断，造成5万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48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
（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
（四）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
二、重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一）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严重中毒和重伤的燃气突发事件。
（二）因燃气供应中断，造成3万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24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
（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燃气突发事件。
（四）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或者造成重要交通枢纽（如机场、港口、铁路等）停止运行的燃气突发事件。
三、较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一）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30人以上、50人以下严重中毒和重伤的燃气突发事件。
（二）因燃气供应中断，造成1万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24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
（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燃气突发事件。
（四）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或者造成省市重要单位、重要公共建筑物、客运站、市区商业集中地周边道路交通中断的燃气突发事件。
四、一般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城镇燃气突发事件：
（一）造成1—2人死亡（含失踪），或者危及1—2人生命安全，或者20人以上、30人以下严重中毒和重伤的燃气突发事件。
（二）因燃气供应中断，造成5000户以上居民用户停气24小时以上的燃气突发事件。
（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燃气突发事件。
（四）需要紧急转移安置2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或者造成交通主干道交通中断或者双向交通阻塞的燃气突发事件。
（五）达不到以上情形的突发事件按照一般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处置。
上述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附件2
指挥小组成员名单及联系电话

	序号
	指挥小组人员职务
	姓名
	单位和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1
	组  长
	刘丰雷
	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2
	副组长
	危社高
	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3
	副组长
	杨  涛
	市住建局
	局长
	
	

	4
	成  员
	李黎峰
	市住建局
	副局长
	6445935
	

	5
	成  员
	王  贤
	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6
	成  员
	郭晓尽
	市委网信办
	副主任
	6252887
	

	7
	成  员
	周道青
	市经信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8
	成  员
	李宏杰
	市公安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9
	成  员
	张永林
	市民政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6225257
	

	10
	成  员
	张爱平
	市财政局
	副局长
	
	

	11
	成  员
	洪  钧
	市生态环境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
	6448675
	

	12
	成  员
	望  明
	市交通运输局
	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6346863
	

	13
	成  员
	黄  斌
	市商务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14
	成  员
	袁晋华
	市卫健委
	副主任
	6234356
	

	15
	成  员
	郑爱华
	市应急管理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16
	成  员
	杨敦雄
	市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
	6340006
	

	17
	成  员
	熊  焰
	市城管委
	副主任
	
	

	18
	成  员
	王权民
	市气象局
	副局长
	
	

	19
	成  员
	申正祥
	市消防救援支队
	副支队长
	6321003
	

	20
	成  员
	张  俊
	宜昌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21
	成  员
	王  东
	宜昌城发葛洲坝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6219056
	

	22
	成  员
	熊崧淦
	宜昌市标典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总经理
	
	

	23
	成  员
	杨孝红
	宜昌科信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24
	成  员
	郭碧刚
	宜昌科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5
	成  员
	阮  涛
	宜昌华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26
	成  员
	朱江峰
	宜昌市伍佳液化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27
	成  员
	周志明
	宜昌浦来德燃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28
	成  员
	胡  娅
	宜昌市锦程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29
	成  员
	张宗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销售分公司
	安全部主任
	
	

	30
	成  员
	王婧雅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石油分公司
	副总经理
	
	

	31
	成  员
	周  旋
	鑫鼎新能源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32
	成  员
	杜  峰
	宜昌市民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附件3
指挥小组办公室成员（联络员）名单及联系电话
	序号
	小组办公室人员职务
	姓名
	单位和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1
	主  任
	李黎峰
	市住建局
	副局长
	6445935
	

	2
	副主任
	章  坪
	市住建局
	公共事件应对科科长
	6446297
	

	3
	副主任
	石  茸
	市住建局
	公用事业科科长
	6458218
	

	4
	副主任
	郑北海
	市住建局
	节水燃气中心主任
	6446646
	

	5
	成  员
	艾  华
	市住建局
	办公室主任
	6445905
	

	6
	成  员
	李  卓
	市住建局
	村镇科科长
	
	

	7
	成  员
	张  洪
	市委宣传部
	新闻科副科长
	
	

	8
	成  员
	王  薇
	市委网信办
	网络宣传科科长
	6252260
	

	9
	成  员
	朱  敏
	市经信局
	电力科科长
	
	

	10
	成  员
	姚明彝
	市公安局
	内保大队大队长
	
	

	11
	成  员
	张永勇
	市民政局
	公共事件应对科科长
	6381200
	

	12
	成  员
	龚云飞
	市财政局
	经济建设科科长
	
	

	13
	成  员
	罗继涛
	市生态环境局
	应急和信访科科长
	6441816
	

	14
	成  员
	黄  峰
	市交通运输局
	安全监督科科员
	6346682
	

	15
	成  员
	高福强
	市商务局
	公共事件应对科科长
	
	

	16
	成  员
	许晓林
	市卫健委
	医政医管科负责人
	6241840
	

	17
	成  员
	王  睿
	市应急管理局
	指挥中心主任
	
	

	18
	成  员
	廖鸿华
	市市场监管局
	特设科科长
	6340010
	

	19
	成  员
	黄  河
	市城管委
	副大队长
	
	

	20
	成  员
	张  克
	市气象局
	执法大队队长
	
	

	21
	成  员
	李学根
	市消防救援支队
	科长
	6269139
	

	22
	成  员
	何承明
	宜昌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6361578
	

	23
	成  员
	严  岭
	宜昌城发葛洲坝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6219057
	

	24
	成  员
	刘德华
	宜昌市标典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5
	成  员
	曾  超
	宜昌科信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总监
	
	

	26
	成  员
	汪开红
	宜昌科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27
	成  员
	陈永平
	宜昌华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站长
	
	

	28
	成  员
	毛京浦  
	宜昌市伍佳液化气有限公司
	安全管理人员
	
	

	29
	成  员
	刘小华
	宜昌浦来德燃气有限公司
	站长
	
	

	30
	成  员
	杨守祺
	宜昌市锦程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站长
	6983340
	

	31
	成  员
	张  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销售分公司
	站长
	
	

	32
	成  员
	鲁元洲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石油分公司花溪路、桔城路加气站
	站长
	2104074
2104071
	

	33
	成  员
	闵  飞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石油分公司临江溪加气站
	站长
	2104072
	

	34
	成  员
	徐万琴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石油分公司城东大道加气站
	站长
	2104070
	

	35
	成  员
	王  莉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石油分公司铁路坝加气站
	站长
	2104053
	

	36
	成  员
	柳  倩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昌石油分公司石板村加气站
	站长
	2104058
	

	37
	成  员
	周富明
	鑫鼎新能源有限公司
	站长
	
	

	38
	成  员
	颜玉生
	宜昌市民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加气站
	站长
	6333408
	








附件4
指挥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职责

	序号
	小组办公室人员职务
	姓名
	单位和部门
	职务
	职责

	1
	主  任
	李黎峰
	市住建局
	分管副局长
	负责组织、管理、协调指挥小组办公室各项工作

	2
	副主任
	章  坪
	市住建局
	公共事件应对科科长
	负责协调联络相关部门参与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及时传达和执行上级部门的各项决策部署、指令要求

	3
	副主任
	石  茸
	市住建局
	公用事业科科长
	负责掌握事故应急处置最新动态，及时向指挥小组办公室主任报告事故信息

	4
	副主任
	郑北海
	市住建局
	节水燃气中心主任
	负责协调联络燃气经营企业、专家组参与事故抢险救援工作

	5
	成  员
	艾  华
	市住建局
	办公室主任
	负责接收城区城镇燃气事故报告

	6
	成  员
	李  卓
	市住建局
	村镇科科长
	负责接收县（市）区城镇燃气事故报告，掌握事故应急处置最新动态

	备注：其他各成员单位办公室成员（联络员）职责依照指挥小组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2.3），负责协调、联络本单位参与应急救援行动。




附件5
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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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宜昌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装备及物资

	序号
	物资装备名称
	宜昌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宜昌城发葛洲坝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宜昌市标典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宜昌科信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

	1
	抢修救援车辆
	7
	3
	1
	2
	台

	2
	长管呼吸器
	4
	2
	0
	0
	只

	3
	发电机
	4
	1
	1
	1
	台

	4
	电焊机
	3
	2
	0
	1
	台

	5
	灭火器
	248
	60
	63
	60
	个

	6
	警示带
	充足
	10
	9
	2
	条

	7
	轴流风机
	2
	3
	0
	0
	台

	8
	手动割刀
	2
	1
	1
	1
	把

	9
	电动套丝机
	3
	1
	0
	1
	台

	10
	手动葫芦
	1
	0
	1
	2
	只

	11
	防爆撬棍
	4
	2
	1
	1
	个

	12
	防爆工具，梅花扳手
	4
	2
	2
	0
	个

	13
	磨光机
	4
	2
	1
	2
	台

	14
	电锤
	3
	1
	1
	1
	个

	15
	电熔焊机
	3
	1
	0
	1
	台

	16
	热熔焊机
	1
	1
	0
	1
	台

	17
	抢修夹具
	6
	6
	0
	1
	个

	18
	甲烷检查仪
	26
	10
	4
	0
	台

	19
	燃气检漏仪
	161
	30
	2
	4
	台

	20
	乙烷分析仪
	4
	1
	0
	0
	台

	21
	水枪
	32
	4
	5
	8
	只

	22
	水带
	43
	4
	14
	8
	卷

	23
	水带接扣、分水器、消火栓扳手等
	7
	4
	2
	3
	个

	24
	强光照明灯
	2
	2
	2
	0
	盏

	25
	消防斧
	8
	2
	0
	0
	把

	26
	铁铤
	4
	3
	0
	2
	把

	27
	消防头盔
	16
	20
	0
	2
	顶

	28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16
	4
	1
	2
	套

	29
	消防手套
	16
	2
	0
	2
	双

	30
	消防安全腰带
	16
	2
	0
	2
	根

	31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16
	2
	0
	2
	双

	32
	消防轻型安全绳
	7
	2
	1
	0
	条

	33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14
	2
	2
	0
	套

	34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7
	2
	1
	0
	套

	35
	管箍
	13
	5
	0
	0
	个

	36
	锥桶
	21
	5
	0
	10
	个

	37
	激光检测车
	1
	0
	0
	0
	辆



附件7
专家组名单及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电话

	1
	冯亚平
	宜昌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
	高级
	[bookmark: _GoBack]

	2
	杜  峰
	宜昌市民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
	

	3
	肖祥云
	湖北神农磷业科技公司
	高级
	

	4
	严  岭
	宜昌城发葛洲坝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中级
	

	5
	董文强
	宜昌城发葛洲坝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中级
	

	6
	李  猛
	宜昌城发葛洲坝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中级
	

	7
	曹传国
	宜昌科力生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
	

	8
	黄红军
	宜昌科力生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
	

	9
	周  旋
	鑫鼎新能源有限公司
	中级
	

	10
	余  波
	宜昌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中级
	

	11
	袁康洪
	宜昌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中级
	

	12
	曾  超
	宜昌科信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中级
	



